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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長期照顧專業服務手冊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編制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月第一次修訂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二月第二次修訂 

壹、 依據 

一、 依據「南投縣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契約書」（下稱契約書）及「南投縣

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專業及喘息（短照）服務附約」（下稱契

約書附約）辦理。 

貳、 長期照顧專業服務目標 

一、 促使長照給付對象儘可能參與執行日常的活動，提升其自主性及生活

品質。 

二、 促進或維持長照給付對象之最大功能表現。 

三、 減輕主要照顧者負擔及降低照顧支出與成本。 

參、 服務對象與資格限制 

一、 實際居住本縣且非住宿式機構之服務使用者，經本縣長期照顧管理中

心（下稱照管中心）評估核定長照需要等級第 2級（含）以上者。 

肆、 長期照顧專業服務之相關規範 

一、 執行人員需符合以下資格 

(一) 於提供服務前完成長期照顧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長照人員認證、登

錄及各專門職業醫事人員支援報備等相關作業程序。 

(二) 執行服務人員應符合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

法規定第 2條（附件 1）規定之資格條件，並取得長照人員認證證明

文件，且執行服務人員應完成衛生福利部指定訓練課程始可提供服

務。 

二、 應配合本府通知，派員出席相關教育訓練或長照相關聯繫會議。 

三、 派案（照會）原則：依南投縣政府派案原則辦理。 

四、 服務區域：依與本縣契約簽訂特約區域（鄉鎮市）為限。 

五、 服務提供注意事項及規範 

(一) 專業服務特約單位接獲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顧管理專員（下稱照專）

或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個案管理員（下稱社整中心個管員）於衛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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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下稱照管平臺）派案（照會）或轉介後，

應依契約書所訂期限至照管平臺回覆處理情形，並於派案（照會）或

轉介後依契約書期限提供第 1 次服務，如因不可抗力因素無法於契

約書期限提供服務，應於照管平臺異動通報照管中心及社整中心。 

(二) 每次服務前應至照管平臺檢視長照給付對象照顧計畫有效期間、核

定項目、組數內容、專業服務目標及額度分配等以掌握長照給付對象

最新資訊，並於提供服務後依契約書附約期限於照管平臺 C 碼申報

紀錄專用區及紙本服務紀錄相關表單，依長照給付對象個別性完成

服務紀錄登錄，紙本服務紀錄相關表單由專業服務特約單位依法自

行保存。 

(三) 第 1 次訪視時需與長照給付對象與主要照顧者說明專業服務訓練內

容、訓練目標與結案標準。 

(四) 倘對照管平臺之專業服務目標管理項目內容有疑義時，請於提供第 2

次服務前聯繫社整中心個管員及主責照專確認，未於提供第 2 次服

務前提出，視同無疑義。 

(五) 專業服務訓練期限：依照管平臺設定「專業服務目標管理」之服務期

程、服務組數內完成專業服務訓練。 

(六) 倘派案（照會）或轉介後，因預期歇業或預期解除專業服務特約等，

無法於契約書期限提供服務，應至照管平臺「快速新增異動通報」，

並同時以電話或通訊軟體或電子郵件方式通知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

個管員協助媒合其他合適的特約專業服務單位。 

(七) 專業服務訓練期間，專業服務單位倘因歇業或預期解除專業服務特

約等無法繼續提供服務時，需於事實發生 30 日前至照管平臺「快速

新增異動通報」通知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協助媒合專業服務

特約單位接續服務。 

(八) 專業服務訓練時間：每次服務日期需間隔 6日（含）以上，且每次訓

練時間以 50 分鐘（含）為原則（含服務提供前之準備、實際服務、

善後及紀錄）。 

(九) 服務紀錄相關表單及照管平臺 C 碼申報紀錄專用區需登錄內容請依

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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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長照給付對象接受專業服務訓練期間倘「更換服務單位」、「更換服務

人員」，因屬接續性服務且原「專業服務目標」相同及服務期程迄日

不變，故專業服務訓練次數為「累計」。 

(十一) 外縣市轉入已接受專業服務訓練中的長照給付對象，倘無「複評」需

求及現行「專業服務目標」維持不變，其專業服務訓練次數為「累計」；

倘長照給付對象體況改變，現行訓練目標已不符需求，需與長照給付

對象及家屬說明，待解決長照給付對象醫療問題且狀況穩定後再提

供專業服務，並至照管平臺「快速新增異動通報」將上述資訊同步點

選至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知悉，同時將專業服務目標管理訓

練目標進行結案；若有「複評」需求，應協助提出申請，由照專重新

進行評估。 

(十二) 專業服務訓練期間，倘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照顧者有「AA08 晚間」

及「AA09 例假日」服務需求時，並至遲於提供服務當日由長照給付

對象或主要照顧者填寫「南投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AA08 晚間」

及「AA09 例假日」服務需求申請書（附件 6），專業服務特約單位需

以通訊軟體或電子郵件方式將申請書寄送至社整中心個管員確認資

格，同步「快速新增異動通報」通知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經

主責照專評估審查確認符合資格勾選者，專業服務單位方可符合長

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照顧組合項目「AA08 晚間」及「AA09 例

假日」服務申報政策鼓勵服務提供費用加計之規定。 

(十三) 長照給付對象接受專業服務訓練期間，倘長照給付對象因身體狀況

改變造成近期內日常生活功能明顯退化致無法繼續配合專業服務訓

練或已達結案標準，依長照專業服務操作指引結案標準辦理，需與長

照給付對象及家屬說明並至照管平臺「快速新增異動通報」將上述資

訊同步點選至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知悉，同時將「專業服務目

標管理」訓練目標進行結案。 

(十四) 專業服務結案後，不論是否達成原設定目標，皆需有 90 日自主練習

「依專業服務目標管理服務期程（同意延案依延案延至的時間）迄日

之次日起算 90 日」的時間，讓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照顧者逐步熟悉

和落實每日生活復能，透過功能性活動、操作輔具或使用空間改造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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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知識和技巧，運用在每天的真實環境，並與生活作息結合。 

(十五) 不適合接受專業服務之情況：長照給付對象病情不穩定，例如：發燒、

嗜睡、急性疼痛、嚴重感染、生理指數嚴重異常（經過適當醫療指導

後仍血糖或血壓控制不佳）、嚴重至需侵入性醫療處置之壓傷、管路

脫落、精神行為問題加劇至干擾訓練參與程度等以上問題皆可能是

潛在急性生理問題的表徵；基於安全考量，需轉介醫事單位進行治療

（例如：居家醫療、居家護理、回歸醫院/診所等），需與長照給付對

象及家屬說明待解決長照給付對象醫療問題且狀況穩定後再提供專

業服務，並至照管平臺「快速新增異動通報」將上述資訊同步點選至

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知悉，同時將專業服務目標管理訓練目

標進行結案。 

(十六) 為瞭解專業服務特約單位提供長照服務之情形，本府必要時得派員

訪查，專業服務特約單位應提供相關服務資料且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 

(十七) 倘經查有虛報、浮報服務費用及違反其他相關法令等情事屬實，將依

相關規定不予支付服務費用或契約終止。 

伍、 長期照顧專業服務作業流程 

 照專/社整中心個管員 

一、 評估核定及確認 

(一) 照專或出院準備準照專進行評估時，依長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

視重要改善日常生活困擾之照顧問題，排序優先改善前 5 項照顧問

題清單並勾選建議服務措施，於照管平臺之計畫簡述（三、案主與案

家期待）載明： 

1. 有社整中心個管員之長照給付對象-使用專業服務改善照顧問題

清單/建議服務措施，爰使用專業服務，提醒社整中心個管員與長

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討論。 

2. 無社整中心個管員之長照給付對象-使用專業服務改善照顧問題

清單/建議服務措施，爰使用專業服務。 

範例：使用專業服務改善穿脫衣物問題/安排穿脫衣物訓練，爰使

用專業服務，提醒社整中心個管員與長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



5 
 

討論。 

(二) 倘未於照專初（複）評估時提出需求，後續有使用專業服務意願，請

依以下作業程序辦理： 

1. 身體狀況無改變：依長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視重要改善日常

生活困擾之照顧問題，至照顧平臺照顧計畫之問題清單-重新排序

優先改善前 5 項照顧問題清單並勾選建議服務措施，於照管平臺

-計畫簡述之主旨、異動摘要載明：長照給付對象與主要照顧者期

待使用專業服務改善照顧問題清單及勾選建議服務措施，爰使用

專業服務，提醒社整中心個管員與長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討

論。 

2. 身體狀況改變之長照給付對象：需由照專進行初（複）評估確認長

照給付對象服務需求後，依長照給付對象及其主要照顧者視重要

改善日常生活困擾之照顧問題，至照顧平臺照顧計畫之問題清單

重新排序優先改善前 5 項照顧問題清單並勾選建議服務措施，於

照管平臺-計畫簡述（三、案主與案家期待）載明： 

(1) 有社整中心個管員之長照給付對象-使用專業服務改善照顧問

題清單/建議服務措施，爰使用專業服務，提醒社整中心個管員

與長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討論。 

(2) 無社整中心個管員之長照給付對象-使用專業服務改善照顧問

題清單/建議服務措施，爰使用專業服務。 

範例：使用專業服務改善穿脫衣物問題/安排穿脫衣物訓練，爰

使用專業服務，提醒社整中心個管員與長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

者討論。 

(三) 倘未於出院準備準照專評估時提出需求，後續有使用專業服務意願，

需由照專進行初評確認長照給付對象服務需求後，依長照給付對象

及其主要照顧者視重要改善日常生活困擾之照顧問題，至照顧平臺

照顧計畫之問題清單排序優先改善前 5 項照顧問題清單並勾選建議

服務措施，於照管平臺-計畫簡述（三、案主與案家期待）載明： 

(1) 有社整中心個管員之長照給付對象-使用專業服務改善照顧問

題清單/建議服務措施，爰使用專業服務，提醒社整中心個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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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討論。 

(2) 無社整中心個管員之長照給付對象-使用專業服務改善照顧問

題清單/建議服務措施，爰使用專業服務。 

範例：使用專業服務改善穿脫衣物問題/安排穿脫衣物訓練，爰使

用專業服務，提醒社整中心個管員與長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

討論。 

(四) 社整中心個管員針對照專計畫簡述載明優先改善照顧問題清單及勾

選建議服務措施，與長照給付對象及其主要照顧者討論最希望改善

的日常生活活動項目（專業服務目標）確認後，核定專業服務照顧組

合及完成照會，並依以下作業程序辦理： 

1. 於照管平臺-計畫簡述中長照給付對象或家屬最希望改善的日常

生活活動項目（專業服務目標）載明： 

(1) 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照顧者期待改善造成日常生活困擾之照顧

問題。 

(2) 照顧組合。 

(3) 指導對象。 

(4) 專業服務單位。 

範例： 

(1) 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照顧者期待改善造成日常生活困擾之照顧

問題：主要照顧者表示因長照給付對象穿脫衣褲需花費時間在

旁叮嚀，爰使用專業服務改善穿脫衣物問題。 

(2) 照顧組合：CA07。 

(3) 指導對象：長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例如：案配偶）。 

(4) 專業服務單位：尚美居家長照機構。 

2. 照顧計畫每一個 C 碼服務項目，皆需獨立設定一個「專業服務目

標管理」，並於照會後先建立「專業服務目標管理」取得該筆照顧

計畫有核定 C 碼照顧組合，並「暫存」不啟用，於專業服務特約

單位提供「長期照顧服務專業服務提供說明書（下稱說明書，附件

2）」及「南投縣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初及結案）評估表暨服務計畫

書（下稱服務計畫書，附件 3）」後，依下列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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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進行初（複）評者：依據契約書附約期限確認①「說明書」及

「服務計畫書」內容與照專計畫簡述載明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

照顧者期待優先改善前 5 項照顧問題清單無誤後，上傳至照管

平臺備查。②完成照管平臺之「專業服務目標管理」內容設定

及確定啟用。 

(2) 出院準備準照專評估核定 C 碼，照專尚未進行初評者：依據契

約書期限完成①確認「說明書」及「服務計畫書」內容與準照

專計畫簡述載明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照顧者期待優先改善前 5

項照顧問題清單無誤後，於照管平臺之「專業服務目標管理」

內容設定及確定啟用。②於照專進行「初評」時，將說明書及

服務計畫書一併上傳至照管平臺備查。 

3. 長照給付對象專業服務使用中「更換服務單位」、「更換服務人

員」，需重新「照會」專業服務特約單位及設定「專業服務目標管

理」，因屬接續性服務，故重新設定之「專業服務目標」需與「原

專業服務目標」相同且訓練次數為「累計」，並於「專業服務目標

管理」-長照給付對象或家屬最希望改善的日常生活活動項目中載

明： 

(1) 原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照顧者期待生活參與目標或最想改善照

顧問題。 

(2) 原設定服務期程。 

(3) 已服務次數及日期。 

(4) 指導對象。 

(5) 提供服務人員專業醫事類別。 

二、 專業服務特約單位 

(一) 議定專業服務訓練目標與計畫 

1. 提供第 1 次服務時，需完成以下： 

(1) 專業服務特約單位接受照會（派案）後，依照專或出院準備準

照專於照管平臺-計畫簡述載明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照顧者排

序優先改善前 5 項照顧問題清單及期待改善造成日常生活困擾

之照顧問題，了解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照顧者重視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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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目標（或最想改善照顧問題），也就是長照給付對象最

想要練習、最有意義的活動項目為何（或對照顧者最優先學習

處理的照顧問題為何），仔細地評估長照給付對象執行專業服

務訓練的能力（評估內容：如常規日常生活活動、居家生活環

境、行動能力、溝通能力及認知能力等），以及長照給付對象

家庭的整備程度，並與社整中心個管員、長照給付對象及主要

照顧者共同討論出可達成之個別化「專業服務訓練目標」（短、

長期目標）與「專業服務計畫」。 

(2) 倘經整體性評估後，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照顧者現重視的日常

生活功能性目標（或最想改善照顧問題），非屬照專或出院準

備準照專照管平臺-計畫簡述排序優先改善前 5 項照顧問題清

單及期待改善造成日常生活困擾之照顧問題，需通報社整中心

個管員及主責照專，由社整中心個管員與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

照顧者再次確認想改善的照顧問題（專業服務目標），並依確認

後想改善的照顧問題（專業服務目標），重新與社整中心個管員、

長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共同討論出可達成之個別化「專業

服務訓練目標」（短、長期目標）與「專業服務計畫」。 

(3) 確認一同接受學習專業服務訓練之主要照顧者（訓練期程期間

應為同 1 位照顧者），落實每日生活復能練習。 

(4) 「說明書，1式 2聯（一聯長照給付對象收執，一聯服務單位自

存）」及「服務計畫書」，需於提供第 1 次服務後「次日起 3 個

工作天內」交至社整中心個管員確認（說明書及服務計畫書若

為影本請註明「與正本相符」並核章），並由社整中心個管員

依規上傳至照管平臺備查。 

(二) 專業服務訓練期間 

1. 依據與長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議訂的專業服務訓練目標和計

畫持續執行訓練。 

2. 服務過程中，倘長照給付對象有照顧服務員共同參與每日生活專

業服務活動之需求，請與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聯繫並協助

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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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照給付對象經評估符合延案條件，請依規提出延案申請。 

4. 倘長照給付對象體況改變，現行訓練目標已不符需求，需與長照

給付對象及家屬說明待解決長照給付對象醫療問題且狀況穩定後

再提供專業服務，並至照管平臺「快速新增異動通報」將上述資訊

同步點選至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知悉，同時將專業服務目

標管理訓練目標進行結案；若有「複評」需求應協助提出申請，由

照專重新進行評估。 

5. 接續服務之專業服務特約單位僅需填寫同一份「服務計畫書」之

四、結案評估評值及原因。 

6. 倘長照給付對象已達結案標準，需與長照給付對象及家屬說明並

至照管平臺「快速新增異動通報」將上述資訊同步點選至主責照

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知悉，並「同步完成」至照管平臺之專業服務

目標管理（新增訓練目標、成果後，將目標結案）進行結案及同一

份「服務計畫書」之「四、結案評估評值及原因」，並於提供最後

1次服務「次日起 3 個工作天內」將「服務計畫書」交至社整中心

個管員，由社整中心個管員確認後上傳至照管平臺備查。 

(三) 服務紀錄製作 

1. 執行第 1 次服務及最後 1 次服務次日起 3 個工作天內」完成「服

務計畫書」。 

2. 提供服務後次日起 3 個工作天內於紙本南投縣長期照顧專業服務

紀錄表（附件 4）及照管平臺 C 碼申報紀錄專用區（登錄內容摘要

如下），依長照給付對象個別性完成服務紀錄登錄： 

(1) 專業服務目標（請逐一列點呈現）： 

甲、 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照顧者期待或改善的生活參與目標（或

最想改善照顧問題）。 

乙、 短期訓練目標。 

丙、 長期訓練目標。 

(2) 指導對象（敘明當次指導對象為長照給付對象、主要照顧者、

照顧服務員或外籍家庭看護工）。 

(3) 服務內容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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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第 1 次評估服務內容需含：①長照給付對象現有能力及潛

力②輔具和環境調整建議③當次教導(指導)服務內容及方

式④活動調整⑤制定訓練目標與介入訓練計畫⑥制定居家

作業（長照給付對象可配合的每天練習作業）等。（請逐一

列點呈現） 

乙、 第 2次之後服務內容皆需包含：①確認前次教導（指導）執

行狀況（含回覆示教）②當次教導（指導）服務內容及方式

③當次環境調整（包含輔具及無障礙）④當次活動調整等要

素⑤居家作業執行狀況。（請逐一列點呈現） 

(4) 指導建議摘要：對當次服務內容給予指導建議或接續專業服務

訓練需要注意事項及交付居家作業執行情況等。 

(四) 紙本服務紀錄相關表單，由專業服務特約單位依長期照顧服務法、各

專門職業醫事人員法規及社會工作師等相關法規規定自行保存。 

(五) 紙本服務紀錄相關表單由服務提供者簽章。 

(六) 每次服務後，依長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適合之形式，提供居家指

導紀錄表（附件 5），包括紙本、通訊軟體、照片或影片連結等，可

供反覆查閱。 

陸、 服務品質追蹤 

(一) 社整中心個管員定期進行AA01及AA02或照專進行服務品質追蹤時，

請依下列程序辦理： 

1. 倘經查專業服務人員執行專業服務訓練內容與專業服務目標、服務

計畫書不一致，或未依規填寫及檢附相關服務紀錄表表單時，請填

寫南投縣政府長期照顧服務異常通報單函送本府。 

2. 倘長照給付對象因身體狀況改變造成近期內日常生活功能明顯退化致

無法繼續配合專業服務訓練或已達結案標準，需與長照給付對象及家屬

說明並至照管平臺「快速新增異動通報」將上述資訊同步點選至主責照

專及專業服務特約單位知悉，並於「快速新增異動通報」後次日起 3工

作天內將「專業服務照顧組合」進行刪除。 

3. 倘長照給付對象因身體狀況改變造成近期內日常生活功能明顯退

化，經照專「複評」後重新核定之或前一專業服務目標自主練習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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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90 日，社整中心個管員需「重新」設定「專業服務目標管理」

及「照會」專業服務特約單位，原設定「專業服務目標管理」需保

留不可刪除。 

(二) 倘「專業服務目標管理」項目內容需修正時，得自「建檔日期次日起

14 個工作天內」以電子郵件敘明原因及項目後寄送至本府衛生局企

劃及長期照護科承辦照顧管理督導，倘未依規定期限內寄送提出電

子郵件，視同無疑義。 

柒、 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延案及結案審查 

 延案審查 

一、 長照給付對象經評估訓練潛能與客觀條件且符合延案條件，若再多增

加訓練次數，預期可以明顯提升長照給付對象功能或改善現況。 

二、 單一 C碼照顧組合延案申請 

(一) 適用對象:CMS 第 2-8 級，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專

業服務之長照給付對象。 

(二) 申請延案之長照給付對象需同時符合以下 2項條件： 

1. 專業服務過程有展現進步（包括主要照顧者）且預期未能於原訂

計畫內達到原目標。 

2. 符合以下 2類之一： 

(1) 申請延案時仍屬出院後 6個月內（住院會導致功能狀態變化）。

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且屬第 8 級重度失能長照給付對象，接

受照顧組合 CB04、CD02 之專業服務，接受指導之主要照顧者

因不可抗力因素變更（如主要照顧者死亡、外籍看護工回國、

逃跑等）。 

(三) 專業服務單位應於原照顧服務組合服務第 8次（含）前提出南投

縣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延案申請書（下稱延案申請書，附件 7）及

照管平臺專業服務延案申請；申請日當天以電子郵件分別寄送至

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審查，並「快速新增異動通報」主責

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接獲延案申

請後須各自於次日起 3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查作業，並將審查結果

各自上傳至照管平臺；經審查獲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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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延案」，始可續提供專業服務，倘審查結果「不同意延案」或

未一致時，視為「不同意」應辦理結案；延案後的服務組數，須

於原設定「專業服務目標管理」服務期程迄日之次日起 3 個月內

服務完畢。 

(四) 延案申請書倘未依申請日當天及分別寄送至主責照專及社整中

心個管員審查，視同放棄延案申請。 

(五) 針對單一 C碼照顧組合僅得提出 1次延案申請，延案次數以不超

過原核定專業服務計畫組數之 1/2 為上限，並延案服務組數服務

完畢次日起 3個工作天內，至照管平臺「快速新增異動通報」將

上述資訊同步點選至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知悉，並將「專

業服務目標管理」訓練目標進行結案。 

(六) 延案申請書應由長照給付對象或家屬（非聘僱看護工）親筆簽章。 

(七) 專業服務單位於核銷時應檢附該延案申請書影本，作為核銷依據。 

 結案標準審查 

(一) 長照給付對象習得並可應用環境與活動調整技巧與輔具，已達

專業服務訓練目標。 

(二) 照顧者（如居服員、主要照顧者、外籍家庭看護工）已習得相關

照顧技巧，可以正確的運用活動、環境調整與輔具，並提供最少

協助，協助長照給付對象發揮最大的功能。 

(三) 同一活動目標經過進行數次（如一組）專業服務介入後，仍未有

明顯進步。 

(四) 經過數次（如一組）專業服務介入，長照給付對象與主要照顧者

無法配合專業服務。 

(五) 經專業服務評估後，長照給付對象已無意願/潛力，或長照給付

對象狀況變化致無法繼續。 

(六) 心智障礙類長照給付對象，完成階段性目標。 

(七) 其他：機構安置、需立即解決的醫療問題等因素。 

捌、 長期照顧專業服務跨專業長照給付對象研討會 

一、 使用專業照顧服務次數超過 24 次（含）/1 年者或長照給付對象之專

業服務「短期、密集」提供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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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理方式：書面審查。 

1. 審查人員：外聘專家學者、本府照管中心人員及社整中心個管員。 

2. 適用對象： 

(1) CMS 第 2-8 級，專業照顧服務次數超過 24 次（含）/1 年者。 

(2) 長照給付對象之專業服務「短期、密集」提供有困難。 

A. 進行性持續退化疾病的長照給付對象，如帕金森氏症、肌肉

萎縮等。 

B. 特殊照護需求之長照給付對象：如難癒合傷口問題、吞嚥困

難、管路照顧、感染問題等。 

C. 針對有困擾行為、精神行為症狀者之心智障礙類長照給付對

象，如腦傷長照給付對象、慢性精神病患者、自閉症者、智

能障礙者及失智症等。 

D. 困難複雜長照給付對象。（專案特殊長照給付對象處理等） 

3. 執行策略： 

(1) 由照專、社整中心個管員或專業服務人員提報相關資料。 

(2) 不定期召開審查會議。 

玖、 長期照顧專業服務結案後重啟專業服務之原則 

一、 前一個專業服務目標結束後且已屆滿自主練習（90 日），如仍有專業

服務需求，請依下列規定申請： 

(一) 有社整中心個管員之長照給付對象：社整中心個管員或專業服務

特約單位填寫「南投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長照給付對象申請

單/轉介單」（下稱申請單）至照管中心，並於「長照給付對象主

要問題及需求簡述」載明：長照給付對象前次專業服務目標及長

照給付對象或家屬此次需改善的照顧問題；社整中心個管員針對

重啟專業服務間隔時間、是否需再重新進行評估核定長照需要等

級及服務需求等初步進行審查，符合申請且無需重新進行評估之

長照給付對象，照專需至照顧平臺照顧計畫之問題清單，依長照

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視重要改善日常生活困擾之照顧問題，重

新排序優先改善前 5 項照顧問題清單並勾選建議服務措施，並於

照管平臺-計畫簡述之主旨、異動摘要載明：長照給付對象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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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照顧者期待使用專業服務改善照顧問題清單及勾選建議服務

措施，爰使用專業服務，提醒社整中心個管員管與長照給付對象

及主要照顧者討論。 

(二) 無社整中心個管員之長照給付對象：照專針對重啟專業服務間隔

時間、是否需再重新進行評估核定長照需要等級及服務需求等初

步審查，符合申請且無需重新進行評估之長照給付對象，照專需

至照顧平臺照顧計畫之問題清單，依長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

視重要改善日常生活困擾之照顧問題，重新排序優先改善前 5 項

照顧問題清單並勾選建議服務措施，並於照管平臺-計畫簡述之

主旨、異動摘要載明，後續由社整中心個管員進行長照給付對象

管理服務，若不符合仍持續由照專執行長照給付對象管理。 

二、 倘長照給付對象因身體狀況改變造成近期內日常生活功能明顯退化，

專業服務目標改變或自主練習未滿 90 日，如仍有專業服務需求，請

依下列規定申請： 

(一) 有社整中心個管員之長照給付對象：長照給付對象、主要照顧者、

社整中心個管員、專業服務特約單位可提出【複評】申請，由照

專進行【複評】後與上次評估時日常生活功能明顯退化，並依長

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視重要改善日常生活困擾之照顧問題，

重新排序優先改善前 5項照顧問題清單並勾選建議服務措施，於

照管平臺之計畫簡述（三、案主與案家期待）載明：長照給付對

象與主要照顧者期待使用專業服務改善照顧問題清單及勾選建

議服務措施，爰使用專業服務，提醒社整中心個管員管與長照給

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討論。複評後，所新建的專業服務目標不受

「同代碼之照顧組合」需間隔 90 日限制。 

(二) 無社整中心個管員之長照給付對象：長照給付對象、主要照顧者、

社整中心個管員、專業服務特約單位可提出【複評】申請，照專

進行評估與上次評估時日常生活功能明顯退化，並依長照給付對

象及主要照顧者視重要改善日常生活困擾之照顧問題，重新排序

優先改善前 5項照顧問題清單並勾選建議服務措施，於照管平臺

之計畫簡述（三、案主與案家期待）載明，後續由社整中心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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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進行長照給付對象管理服務並依本府專業服務之相關規定辦

理。複評後，所新建的專業服務目標不受「同代碼之照顧組合」

需間隔 90 日限制。 

備註： 

一、 如有未盡事宜及配合中央政策及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

設定，本府將滾動式修訂相關規範及流程，請配合辦理。 

二、 為本縣服務品質監測及訓練，請配合本府不定期以電話抽樣訪問長照

給付對象或其家屬有關接受服務之概況、服務次數、服務日期或滿意

度等。 

三、 依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照顧者期待或改善的生活參與功能目標（或最

想改善照顧問題）制定專業服務目標訓練內容需包含如：移位（含由

床上平躺到坐起，並可由床移位至輪椅或其他地方等）、個人修飾（含

刷牙、洗臉、洗手及梳頭髮和刮鬍子等）、如廁訓練（含穿脫衣褲、

擦拭、沖水等動作）、上街購物（含上街購物的所有動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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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長期照顧專業服務 

作業流程說明 
階段 權責 流程 備註 

評估核
定 / 派
案 / 服
務品質
追蹤 

照專/ 

社 整

中 心

個 管

員 

  詳見P1-P6

服務提供

注意事項

及規範及

P10服務品

質追蹤 

提供 
服務 

專 業

服 務

特 約

單位 

(B 單

位) 

 

 

 

 

 

 

 

 

 

 

 

 

 

 

 

 

 

 

 

 詳 見 P1-

P6、P7-P13 

1. 議定專業

服務訓練

目標與計

畫 

2. 專業服務

訓練期間 

3. 服務紀錄

製作 

4. 延案審查

結案審查 

5. 跨專業長

照給付對

象研討會 

結案後
重啟專
業服務 

照專/ 

社 整

中 心

個 管

員/服

務 單

位 

 

 

 

 

 

 

 

 

 詳見 P13-

P14 

結案重啟專

業服務之原

則 

附件 1 

有 

自主練習
未滿 90 日 

自主練習
屆滿 90 日 

專業服務
需求 
 

無 

核定照顧組合／組數 

原服務組數完畢 

派案（照會）或轉介 

依據契約書附約期限回復處理情形 

派案（照會）或轉介依據契約書期限提供第 1
次服務 

專業服務訓練期間 

專業服務 
結案 

延案
需求 

無 

有 同意延案服務
組數完畢 

專業
服務
目標 

提出
複評 

目
標 
不

目標 
改變 

專業服
務結案 

申請單 

第 8次（含）

前提出申請 

依據契約書附

約期限登錄服

務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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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單位名稱)  
南投縣長期照顧服務專業服務提供說明書 

 長照給付對象姓名：         ；身分證號碼：               

 專業人員/職業類別：               /               ；連絡電話：               

 第 1次服務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 已詳細向長照給付對象姓名：                 及主要照顧者姓名：

______________說明「專業服務訓練內容」、「訓練目標」、「服務費用相關規定」

與「結案標準」。 

一、 專業服務訓練內容： 

(一) 長照專業服務目的：係以自我照顧的精神，以增進日常生活獨立功能，減少
照顧需求，而非被動成為被照顧者。 

(二) 專業人員會針對長照給付對象潛能、活動性質與環境挑戰進行分析，指（教）

導長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以下： 
1. 日常生活活動的技巧或方法，融入到長照給付對象的生活作息中，並經由長

照給付對象及主要照顧者落實每日執行，來達成長照給付對象能執行「對自
己覺得最重要」的日常生活活動。 

2. 主要照顧者如何照顧/督促長照給付對象執行或參與日常生活活動。 

二、 訓練目標：  

列點最想改善照顧問題及訓

練目標（等同結案目標） 
訓練期程 照顧組合 

給（支）付價

格（元）/次 

民眾負擔

（元）/次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三、 服務費用相關規定：收取部分負擔，依規開立收據證明（含:服務單位名稱、服務

項目名稱、長照給付對象姓名、身分證字號、失能等級等）。  

四、 服務時間：以 50 分鐘/次（含服務提供前之準備、實際服務、善後及記錄）。 

五、 結案標準: 

(一) 長照給付對象習得並可應用環境與活動調整技巧與輔具，已達專業服務訓練目
標。 

(二) 照顧者（如居服員、主要照顧者、外籍家庭看護工）已習得相關照顧技巧，可
以正確的運用活動、環境調整與輔具，並提供最少協助，協助長照給付對象發
揮最大的功能。 

(三) 同一活動目標經過進行數次（如一組）專業服務介入後，仍未有明顯進步。 
(四) 經過數次（如一組）專業服務介入，長照給付對象與主要照顧者無法配合專業

服務。 
(五) 經專業服務評估後，長照給付對象已無意願/潛力，或長照給付對象狀況變化

致無法繼續。 

(六) 心智障礙類長照給付對象，完成階段性目標。 
(七) 其他：機構安置、需立即解決的醫療問題等因素。 

六、 若有服務相關疑問，可電洽詢問長照給付對象管理單位： 

社整中心個管員：                           連絡電話：                 

     □ 專業人員已詳細告知上述事項，本人或家屬已充分瞭解。 

        專業人員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長照給付對象/家屬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2 

一
式
二
聯(

一
聯
長
照
給
付
對
象
收
執
，
一
聯
服
務
單
位
自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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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長期照顧專業服務 

（初及結案）評估表暨服務計畫書 

服務提供單位：                      初次評估日期：                 

初次評估服務人員：                  職業類別：                     

主責照專姓名：                      社整中心個管員：               

                             以下為初次評估時填寫 

一、 長照給付對象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是否聘有外籍看護工 
□是  

□否 

長照福利身分別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其他： 如訓練期間長照身分改變    

是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否；□是：第    類，障礙程度：□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

度 

主要聯繫家屬姓名/關係                  / 連絡電話  

主要指導對象 □長照給付對象  □主要照顧者        □外看  □其他指導對象          

CMS 等級 第       級         照會日期   年     月    日 

照管平臺之專業服務目標管理設定 

專業服務代碼 

□CA07-IADLs 復能、ADLs 復能照護  
□CA08-個別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行  
□CB01a-營養照護      
□CB02-進食與吞嚥照護    
□CB03-困擾行為照護                     
□CB04-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照護 
□CC01-居家環境安全或無障礙空間規劃     
□CD02-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 

專業服務期程/服務組數 
服務期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6 個月內須完成) 

服務組數：      組。(總組數至多不超過 4組)  

長照給付對象(或家屬)最希
望改善的日常生活活動項目
(專業服務目標 

(1)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照顧者期待或改善的生活參與目標（或最想

改善照顧問題）。 

(2)指導對象。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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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長照給付對象能力狀況(※  請依長照給付對象現有功能實際表現、居家環境等進行評估) 

長照給付對象能力狀況與特

殊需求 

 請依長照給付對象個別性撰寫： 
(1) 主訴、主要診斷/開刀史/用藥、過去病史、目前能力狀況。 
(2) 居家環境描述、家庭狀況（同住者，註明主要照顧者）。 
(3) 常規日常生活活動、行動功能、認知功能、溝通表達能力、情緒行為等。 
(4) 特殊照護需求（如皮膚問題、營養問題等）。 

 
 

主要指導對象（主要照顧者）

執行能力 

 請視需要評估主要指導對象之照顧技巧，如轉移位技巧、備餐能力等，依實紀錄。 
 
 
 

長照給付對象有無使用輔具 

□無(跳過此題) 

□有(填寫右欄) 

輔具使用項目 輔具使用狀況 

1.                 □需完全指導  □需部分指導  □可正確使用 

2. □需完全指導  □需部分指導  □可正確使用 

3. □需完全指導  □需部分指導  □可正確使用 

三、 評估及服務計畫 

針對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照顧者期待或改善的生活參與目標（或最想改善照顧問題），具體化陳述
「專業服務訓練目標」內容（需包含五大要素）：（1）執行活動（2）執行方式/環境（3）協助程
度（4）時限性（5）可測量性及專業服務照顧計畫 

序號 
期待或改善
生活參與目
標/照顧問題 

專業服務訓練目標 
專業服務訓練目標內容 

（需包含五大要素） 專業服務計畫 

1  

短期訓練目標 
 

 
 

長期訓練目標 
（等同結案目標） 

 

 
 

2  

短期訓練目標 
 

 
 

長期訓練目標 
（等同結案目標） 

 

 
 

3  

短期訓練目標 
 

 
 

長期訓練目標 
（等同結案目標） 

 

 

 

 

 

雙方
共同
確認
核章 

長照給付對象/家屬簽章：                簽章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人員簽章：                         簽章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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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結案時填寫 

四、 結案評值及原因 

結案日期：          年         月        日 

自我評值(滿意度及表現) 
服務介入「前」目標活動執行情形（最差 1分，最佳 10 分）：      

服務介入「後」目標活動執行情形（最差 1分，最佳 10 分）：      

結案及建議 

□1.達服務目標並由案家居家練習  
□2.長照給付對象狀況變化致無法繼續  
□3.長照給付對象/案家拒絕  
□4.長照給付對象/案家無動機  
□5.建議轉介其他長照服務或醫療資源：                       
□6.其他，請說明：                                         

專業服務訓練之個人層次

或指導對象習得成效 

長照給付對象於服務期滿後之活動表現情形： 
對於所訂目標之執行現狀描述，並得對於未來執行活動之方式進行建
議如居家練習內容、頻率等.. 
 
 

雙方共同確認核章 
長照給付對象/家屬簽章：        簽章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人員簽章：                 簽章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1. 此為長照給付對象專業服務初次評估及結案皆須完成，每 1長照給付對象 1式 1份。 
2. 執行第 1 次及最後 1 次服務「次日起算 3 個工作天」內需完成該服務計畫書，並內交至社整中心

個管員，由社整中心個管員確認後上傳至照管平臺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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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長期照顧專業服務紀錄表 

專業服務提供單位/人員：                   連絡電話：            

專業服務代碼：            第 1 次服務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資料 

長照給付對象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居住地址  

疾病史  

身心障礙證明  □無   □有，第       類，障礙程度：        ICD:         

長照給付對象或主要
照顧者期待或改善的

生活參與目標（或最想

改善照顧問題） 

 

服務期程/組數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服務組數：     組 

二、服務內容 

服務訓練目標 
(短長期) 

□短期  □長期 □延案組數 

執行日期(時間)/次數

(服務日期需間隔 6日) 

執行日期：    年    月    日 

目前執行第：          次訓練 

到達時間：       ：          

離開時間：       ：         

執行日期：    年    月    日 

目前執行第：          次訓練 

到達時間：       ：          

離開時間：       ：         

指導對象 
□長照給付對象 □主要照顧者 

□照顧服務員   □其他         

□長照給付對象 □主要照顧者  

□照顧服務員   □其他          

訓練內容及指導措施 
包含： 

①長照給付對象現有能力及潛力②輔具

和環境調整建議③當次教導(指導)服務

內容及方式④活動調整⑤確認前次建議

執行狀況⑥制定居家作業(長照給付對

象可配合的每天練習作業)等 

 

 

 

 

 

 

 

 

 

指導建議摘要事項   

服務人員簽章 服務人員簽章 服務人員簽章 

備註:  
1. 提供服務人員應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長照專業手冊之執行人員資格。 
2. 服務時間每次以 50 分鐘（不含）以上為原則（含服務提供前之準備、實際服務、善後及記錄），並於提供服務

次日起 3 個工作天內於照管平臺完成服務紀錄登錄。 
3. 服務紀錄表相關表單由單位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規定留存備查，申報服務費用毋需檢附。  
4. 申報核銷延案服務組數時，需檢附同意延案申請書影本，作為核銷依據。 
5. AA03 照顧服務員配合專業服務，須於指導內容文後簽名。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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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單位名稱）  

南投縣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居家指導紀錄表 

 
專業服務提供單位/人員：                       連絡電話：                 

長照給付對象姓名：                             出生年月日：            

短期訓練目標 （1）執行活動（2）執行方式/環境（3）協助程度（4）時限性（5）可測量性 

長期訓練目標 
（等同結案目標） 

（1）執行活動（2）執行方式/環境（3）協助程度（4）時限性（5）可測量性 

服務日期/時間 
上次指導內

容習得情形 

交付居家練習作業內容/注意事項 
（應淺顯易懂且明確，可以說明或圖示呈現，

且需含活動執行頻率、時間及注意事項） 

執行紀錄與狀況
（主要照顧者或照

顧服務員填寫/簽

名） 

備註 

 

第一次評估

勿需填寫此

欄位 

   

 

□已學會 

□尚未學會， 

原因：           

   

 

□已學會 

□尚未學會， 

原因：          

   

 

□已學會 

□尚未學會， 

原因：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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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AA08 晚間」及「AA09 例假日」服務需求申請書 

 

 申請人（□個案本人姓名：          、□家屬姓名：          ），因下列因素

（請勾選），實有晚間或例假日服務需求： 

★以上申請原因皆為屬實，確實因個人因素需求而非配合服務單位或長照人員之排班

需求，若有不實，願自付差額服務費用。 

★申請人完成需求申請書後，請轉交給                           （A 單位），以
利後續作為評估審查確認。 

長照使用者（個案）姓名親簽章：                 ；身分證字號：                 

申請人（個案本人或家屬）姓名親簽章：           ；身分證字號：                 

與長照使用者個案關係： 

連絡電話（申請人）： 

住址（申請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申請原因 

□ 1.獨居個案。 

□ 2.照顧者年齡超過 75 歲以上。 

□ 3.照顧者本身為長照個案或身心障礙者（姓名：     ；身分證字號：    ) 

□ 
4.照顧者須同時照顧 1位以上被照顧者 

（註：同照顧管理評估量表(K3)，被照顧者係指失能的家人或 3歲以下幼兒） 

□ 

 

5.家庭關係薄弱、 

照顧意願低落 

 

□(1)家庭暴力事件 

□(2)脆弱家庭 

□(3)兒童虐待事件 

□(4)性侵害事件 

□(5)個案與配偶分居或離婚訴訟中 

□(6)家屬提出侵權撫養免除訴訟 

□ 

6.其他：經地方政府審視認有

需要者 

 

□(1)照顧者罹患重大傷病且無行為能力者 

□(2)受照顧者為早期療癒患者 

□(3)受照顧者為洗腎個案 

□(4)受照顧者因疾病術後或重病需療養者 

□(5)照顧者遭受意外事故而無法提供照顧 

□(6)受照顧者罹患罕見療病 

□(7)其他，說明： 

需求時段 

及服務項目 

□ 
AA08 晚間服務(晚上 8:00~晚上

12:00) 

□照顧服務類 
□專業服務類 

□ 
AA09 例假日服務(週六、週日或國

定假日) 

□照顧服務類 
□專業服務 
□喘息服務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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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長期照顧專業服務 

延案申請書 

專業服務提供單位/人員：            連絡電話：              

專業服務代碼／組數：     ／   組   服務期程：   年   月    至    年   月   日 

長照給付對象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年齡  

照專最近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CMS 等級 第      級 

疾病史  

延案原因 

尚未達成目標或未改善照顧問題：  

延案申請原因 

原設定專業服務訓練目標執行檢討原因 延案後預執行專業服務訓練目標設定及執行內容 

1. 訓練目標內容 

2. 指導對象 

3. 長照給付對象於原服務訓練期程之活動

表現及目標達成情形 

4. 介入前後成效變化 

5. 執行內容及頻率 

6. 評值 

1. 訓練目標內容 

2. 指導對象 

3. 執行內容及頻率 

4. 預期效益 

指導對象：□長照給付對象  □主要照顧者  

□其他 

指導對象：□長照給付對象  □主要照顧者  

□其他 

簽名 

提供服務人員簽章:                    

長照給付對象或家屬（非聘僱看護工）簽章:             （註不可用手印

代替）   
提出申請日期（申請日）：      年     月     日（需在原照顧組合服

務第 8次（含)前提出，申請日當天以電子郵件分別寄送至照顧管理專員及

社整中心個管員審查） 

備註： 

一、長照給付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建議予以結案： 

(一)長照給付對象習得並可應用環境與活動調整技巧與輔具，已達專業服務訓練目標。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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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照顧者（如居服員、主要照顧者、外籍家庭看護工）已習得相關照顧技巧，可以正

確的運用活動、環境調整與輔具，並提供最少協助，協助長照給付對象發揮最大的

功能。 

(三)同一活動目標經過進行數次（如一組）專業服務介入後，仍未有明顯進步。 

(四)經過數次（如一組）專業服務介入，長照給付對象與主要照顧者無法配合專業服務。 

(五)經專業服務評估後，長照給付對象已無意願/潛力，或長照給付對象狀況變化致無

法繼續。 

(六)心智障礙類長照給付對象，完成階段性目標。 

(七)其他：機構安置、需立即解決的醫療問題等因素。 

二、申請延案之長照給付對象需同時符合以下兩項條件： 

(一) 專業服務過程有展現進步（包括主要照顧者）且預期未能於原訂計畫內達到原目標。 

(二) 符合以下二類之一： 

1. 申請延案時仍屬出院後 6個月內（住院會導致功能狀態變化）。 

2. 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且屬第 8 級重度失能長照給付對象，接受照顧組合 CB04、

CD02 之專業服務，接受指導之主要照顧者因不可抗力因素變更（如主要照顧者死

亡、外籍看護工回國、逃跑等）。 

三、專業服務單位應於原照顧服務組合服務第 8次（含）前提出南投縣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延

案申請書（下稱延案申請書，附表七）及照管平臺專業服務延案申請；申請日當天以電

子郵件分別寄送至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審查，並「快速新增異動通報」主責照專

及社整中心個管員，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接獲延案申請後需各自於次日起 3個工

作天完成審查作業，並將審查結果各自上傳至照管平臺；經審查獲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

個管員「同意延案」，始可續提供專業服務，倘審查結果「不同意延案」或未一致時，視

為「不同意」應辦理結案；延案後的服務組數，需於原設定「專業服務目標管理」服務

期程迄日之次日起算 3個月內服務完畢。 

四、延案申請書倘若未依申請日當天及分別寄送至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審查，視同放

棄延案申請。 

五、針對單一 C碼照顧組合僅得提出 1次延案申請，延案次數以不超過原核定專業服務計畫

組數之 1/2 為上限，並延案服務組數服務完畢次日起算 3個工作天內，至照管平臺「快

速新增異動通報」將上述資訊同步點選至主責照專及社整中心個管員知悉，並將「專業

服務目標管理」訓練目標進行結案。 

六、延案申請書需由長照給付對象或家屬（非聘僱看護工）親筆簽章。 

七、專業服務單位於核銷時檢附該延案申請書影本，作為核銷依據。 

審查結果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同意延案。 

□不同意，原因:      ，建議辦理結案。 

社整中心個管員（簽章）：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同意延案。 

□不同意，原因:          ，建議辦理結案。  

照顧管理專員（簽章）：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同意延案後專業服務

碼別/組數/服務期程 

專業服務碼別：           ，組數：       組， 

服務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需於原

設定（專業服務目標管理）服務期程迄日之次日起算3個月內服務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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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長期照顧專業服務 
延案申請審查流程說明 

 

 

 

 

  

 

 

 

 

 

 

 

 

 

 

 

 

 

 

 

 

 

 

 

 

 

 

 

 

 

 
                                                     

附件 8 

 

 

結案標準： 
1. 長照給付對象習得並可應用環境

與活動調整技巧與輔具，已達專
業服務訓練目標。 

2. 照顧者（如居服員、主要照顧
者、外籍家庭看護工）已習得相
關照顧技巧，可以正確的運用活
動、環境調整與輔具，並提供最
少協助，協助長照給付對象發揮
最大的功能。 

3. 同一活動目標經過進行數次（如
一組）專業服務介入後，仍未有
明顯進步。 

4. 經過數次（如一組）專業服務介
入，長照給付對象與主要照顧者
無法配合專業服務。 

5. 經專業服務評估後，長照給付對
象已無意願/潛力，或長照給付
對象狀況變化致無法繼續。 

6. 心智障礙類長照給付對象，完成
階段性目標。 

7. 其他：機構安置、需立即解決的
醫療問題等因素。 

延案準則: 
1. 申請延案之長照給付對象需同

時符合以下兩項條件： 
(1)專業服務過程有展現進步（包括

主要照顧者）且預期未能於原訂
計畫內達到原目標。 

2. 符合以下二類之一： 
(1)申請延案時仍屬出院後6個月內

（住院會導致功能狀態變化）。 
(2)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且屬第8級

重度失能長照給付對象，接受照
顧組合 CB04、CD02 之專業服務，
接受指導之主要照顧者因不可
抗力因素變更（如主要照顧者死
亡、外籍看護工回國、逃跑等）。 

電子郵件 

 

專業服務單位（B單位）於照顧組

合服務第 8次（含）前提出延案

申請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社整中心個管員（下稱個管員）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照顧管理專員（下稱照專） 

否 
同意 

延案 

個管員快速新增異動（點選-結束專

業服務）通報 B 單位及照專 

個管員快速新增異動（點選-其他:同

意延案）通報 B 單位及照專 

次日起 3個工作天，完成

各自審查作業及結果上傳至

照管系統 

是 

原服務組數完畢 

個管員每月追蹤長照給付

對象服務之連接情形及服

務品質 

 

專業服務結案 

次日起 3 個工作天內，B單位快速新

增異動通報個管員及照專 

 

延案服務組數

完畢 


